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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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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場所：工作者從事勞動之場所。(工作者：員工、自營作業者及其他) 
就業場所：勞動契約存續中，由雇主所提示，使員工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。 
工作場所：就業場所中，雇主可以支配管理的場所，如核研所所區。 
作業場所：工作場所中，從事特定工作目的之場所，如核研所實驗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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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場所 

就業場所 

工作場所 

作業場所 

場所定義 

工作場所 

出差、處理業務 

就業場所 

作業場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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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攬與僱傭 

• 承攬： 
謂當事人約定，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，他方
俟工作完成，給付報酬之契約，例如本所樹木修剪
整枝。(二者之間不具從屬關係) 
 

• 僱傭： 
謂當事人約定，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
服勞務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，例如西門子、正翔
勞務採購合約。(有指揮監督、支配管理之權，具從
屬性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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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攬契約與勞動契約 

• 承攬契約 
– 承攬契約係以「勞動結果」為目的，承攬契約承
攬人只負完成一個或數個工作之責任。 

 
• 勞動契約 

– 勞動契約係以「勞動給付」為目的，勞動契約為
於一定期間內受僱人應依雇方之指示，從事一定
種類之活動。 

– 事業單位具指揮監督、統籌規劃之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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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承攬關係之認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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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事業單位之認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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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單位將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之「事業」
之認定，以該事業單位之實際經營內容、經常業務活
動及所必要之輔助活動為範圍，且不以登記之營業項
目為限，例如：本所樹木修剪整枝交付承攬。 

事業單位本身之能力客觀上足以防阻職業災害之發生，
係其所熟知之活動，對於作業活動伴隨之危險性亦能
預先理解或控制之原則認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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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作業之認定 

• 共同作業： 
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、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於「同一
期間」、「同一工作場所」從事工作。 
 

• 同一期間： 
同一工程期間，不論工期是否一致。 
 

• 同一工作場所： 
工程施工所及之範圍或彼此作業間具有相互關連或幫助
關連之範圍，例如承攬人開挖作業、高架作業等須向本
所申請工作許可或停送電之連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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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之區分 
• 雇主： 

負「職業安全衛生法」及其相關法令之「雇主」責任。 
 

• 原事業單位： 
負「職業安全衛生法」第25條至28條承攬管理之「事業單位
」責任。 
 

• 業主： 
道德關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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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承攬內容 說明 角色認定 

核能研究所 
西門子、正翔公司外派
支援本所作業之員工 

具有指揮監督、支配
管理權限者 

雇主 

核能研究所 太陽能板維修 
為本所經常業務活動
所必要的輔助活動 

原事業單位 

核能研究所 建溜滑梯 
非本所經常業務活動
所必要的輔助活動且

非共同作業 
業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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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職業安全衛生法對承攬之規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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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害辨識及風險評估 
施工前參照政府公告之相關指引(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
署107年1月15日勞職安2字第1071000568號函訂定)，辨
識其主要潛在危害及風險，並依評估結果確認應有之控
制措施，作為規劃承攬管理及執行危害告知之參考。 

– 作業項目 

– 潛在危害 

– 風險程度 
• 嚴重度 

• 可能性 

• 高度風險 

• 中度風險 

• 低度風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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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害告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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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知時機：事前 

告知內容： 

工作環境、危害因素及符合法令規定之措施 

告知方式： 

應以書面為之或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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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作業原事業單位之義務 

事業單位與承攬人、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
業時，為防止職業災害，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
要措施： 
 

– 設置協議組織，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，擔任指揮、
監督及協調之工作。 

– 工作之連繫與調整。 
– 工作場所之巡視。 
– 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。 
– 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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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常見安衛/消防缺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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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年度本所各單位安全衛生/消防應改善事項 

19 

24 

33 

24 

18 

5 

10 

4 

32 

應改善事項類別與數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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墜落危害預防 

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 未使用安全帶之防墜措施 

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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插座無絕緣護蓋 無熔絲開關接點裸露 未依規定搭接 

電氣危害之防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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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體鋼瓶安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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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關板手未置於固定工具箱 鋼瓶未妥護蓋及未固定 已逾安全檢驗有效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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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安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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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設備前堆放雜物 滅火器皮管龜裂 滅火器已逾有效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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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祝 

身體健康 工作平安！ 

Be healthy and safe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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